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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印发甲级测绘资质审批程序规定的通知(测办[2007]26号)机

关各司（室）： 为进一步完善甲级测绘资质审批程序和方式

，按照公正透明、便民高效的原则，行业管理司对2004年7月

制定的《甲级测绘资质审批程序规定》进行了修订，现予印

发。国家测绘局办公室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甲级测绘资

质审批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甲级测绘资质审批程

序，贯彻行政许可的公开、便民、高效原则，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测绘局行业管理司（以下简称行管司）负责承办

甲级测绘资质审查的管理工作。 行管司市场处（以下简称市

场处）具体承办甲级测绘资质的受理审查工作。 第三条 市场

处承办人员收到甲级测绘资质申请后，按照《测绘资质管理

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依法不予受理的，市场处应

当在3个工作日内向分管司领导提出不予受理的建议，分管司

领导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由承办人员填写《甲级

测绘资质审查不予受理通知书》（见附件一），送达申请单

位，同时退还申请材料。 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

形式的，市场处应当在受理期限内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需要

补正的全部内容，并由承办人员填写《甲级测绘资质审查材

料补正通知书》（见附件二），送达申请单位。 对申请材料

符合要求的，市场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填写

《甲级测绘资质审查受理通知书》（见附件三），送达申请

单位。 第四条 审查 1、市场处承办人员应当在受理之日起4个



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工作，填写《甲级测绘资质审查表》（见

附件四），报市场处负责人。 2、市场处负责人应当在2个工

作日内在《甲级测绘资质审查表》上签署意见，报分管司领

导。 3、分管司领导审核市场处提交的审查意见，对不需会

审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在《甲级测绘资质审查表》上签署

意见；对需要会审的，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组织召开会审会。

4、申请导航电子地图制作资质的单位，依法予以受理的，行

管司将申请材料送成果司进行保密审查。成果司应当在10个

工作日内将意见反馈行管司。 第五条 会审 1、拟批准大地测

量、测绘航空摄影、基础测绘地图编制专业甲级资质，由国

土司参加会审；拟批准公开版地图编制（含导航电子地图制

作）专业甲级资质，由成果司参加会审。 2、根据会审意见

，分管司领导应当在1个工作日内在《甲级测绘资质审查表》

上签署意见。 第六条 公示 1、市场处收到分管司领导签署同

意意见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填写拟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公示

意见表（见附件五），经行管司司长签署意见后，随同审查

表及申请表一并报分管局领导。 2、分管局领导收到公示意

见表后，4个工作日内签批意见。 3、根据分管局领导签批意

见，行管司将拟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在国家测绘局网站上公

示，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公示时间不计入行政许可期限。

第七条 决定 1、公示期内无异议的单位，市场处应当在公示

期满后2个工作日内起草批复文件，经行管司司长审签后，报

分管局领导审批。 分管局领导收到批复文件后，3个工作日

内签批意见。 2、公示期内有异议的单位，行管司应当认真

组织调查核实。调查核实的时间不计入行政许可期限。 经核

实无问题的单位，市场处起草批复文件，经行管司司长审签



后，报分管局领导审批。 经核实存在问题的单位，行管司视

情况做出处理；对于举报的违法违纪问题，移送有关部门处

理。 第八条 因特殊原因，行管司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审查

工作的，经分管局领导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

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单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